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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专项经费使用管理规定 

 

为加强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专项经费使用管理，依据国家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印发〈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集

训工作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〔2021〕66号）、《关于

印发〈世界技能大赛参赛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3〕

28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集训补贴资金使

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18〕53号），参考《上

海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沪财行〔2014〕9号）,《关于

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行

〔2015〕497号）,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(沪财行〔2017〕45号)，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市级机关

会议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沪财行〔2017〕46号), 《关于规范

技能鉴定劳务费支出标准管理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财〔2017〕385号），

《关于印发〈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选手培养基地资助经费使用管理

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职〔2018〕333号）相关制度规定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 经费来源   

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专项经费实行“总额控制、专款专用”。

学院业务部门根据上海市人社局预算编制要求和学院实际情况申

请编制项目预算，并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预算评审，经院长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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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和党委会（预算金额≥500万元）审议通过后报市人社局审批。 

第二条  使用范围  

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专项经费原则上可用于世赛选手的

培养和选拔、后备选手的梯队建设以及入围国家集训队选手的参

训选拔等方面开支。具体经费列支包括以下几方面：训练、选拔

所需的场地租赁；设施设备购置、租赁及维修保养；工具、原材

料、耗材、训练比赛防护用品等购置；选手、专家、教练、翻译

等相关人员生活保障经费支出；境内外专家、教练、翻译等相关

人员授课指导、差旅支出；相关人员技术咨询、劳务支出；相关

人员赴外省市及境外技能交流；邀请境内外人员来沪技能交流；

人身安全保险、场地能源消耗等。  

1. 场地租赁费：主要用于选手训练、选拔过程中租赁场地以

及使用生活场所等发生的费用支出。 

2. 设施设备费：主要用于选手训练、选拔所需设备的购置、

租赁、使用等费用。 

3. 工具、材料费：主要用于选手训练、选拔所需工具、消耗

的各种原材料、辅助材料等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,以及训练比赛防

护用品等费用支出。 

4. 食宿、交通等生活保障经费：主要用于专家、教练、翻译、

选手等人员（非基地所在单位人员）在训练、选拔过程中发生的

生活费补贴，包括伙食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。实行统一支出，不

得发放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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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本市及外省市专家教练授课费：主要用于聘请专家、教练、

翻译等人员（非基地所在单位人员）开展理论授课、技能训练、

带教指导、选拔考核等工作所发生的津贴。 

6. 国外专家费：主要用于项目实施单位聘请国外技能专家

到相关基地所发生的费用开支，包括城市间交通费、专家生活费、

专家零用费或工薪报酬、其他费用。 

7. 技术咨询劳务费：主要用于专家、教练、翻译等项目参加

人员（非基地所在单位人员）参与技术文件编制、方案设计、命

题、技术翻译、课题研究，及资料翻译等方面的相关费用支出。 

8. 国内差旅费：主要用于开展相关技能交流、考察观摩、培

训、参赛等工作所发生的差旅费支出。 

9. 会议费：主要用于组织开展相关全市性会议、研讨会、座

谈会、评审会等会议的支出，包括会议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会场租

金、交通费、文件印刷费、医药费等。 

10. 其他费用：主要用于训练、选拔过程中购买人身安全保

险、场地能源消耗、宣传报道等相关费用。 

第三条  审批流程  

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专项经费使用审批严格按照《上海建

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上海建设

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   

第四条  开支标准 

1.专家教练授课费、技术咨询劳务费及相关生活保障经费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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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依照《附件 1》执行。 

2.职业技能竞赛办赛期间劳务费支出标准依照《附件 2》执

行。 

3.涉及差旅费、住宿费、培训费、会议费等依照市级差旅费、

会议费、培训费等管理办法规定执行。 

4.涉及政府采购的依照市财政政府采购管理规定执行。 

第五条  排除原则 

集训基地所在单位在职人员所发生的食宿交通等生活保障

经费、专家教练授课费、技术咨询劳务费不得在此专项经费中列

支。 

第六条  附则 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学院财务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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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专家教练授课费、技术咨询劳务费及相

关生活保障经费标准 

一、津贴 

1. 授课、训练费津贴 

（1）高级专家（专家组成员，副高职称以上聘用专家）：160元

/小时，每半天 4小时，每天不超过 12小时。费用支出由训练发生时

所在基地承担。 

（2）专家（教练组成员，翻译、体能、心理辅导教练）：120元

/小时，每半天 4小时，每天不超过 12小时。费用支出由训练发生时

所在基地承担。 

（3）工作人员：70 元/小时，每半天 4 小时，每天不超过 12 小

时。费用支出由训练发生时所在基地承担。 

（4）辅助人员：30元/小时，对集训辅助人员（保安员、保洁员

等）发放，每半天 4小时，每天不超过 8小时。费用支出由训练发生

时所在基地承担。 

2. 技术咨询劳务费 

（1）集训框架文件、阶段训练计划、阶段选拔考核技术文件、世

赛参赛方案等技术文件方案编制劳务费：160元/小时，依据工作量每

个文件（方案）按照 8～24小时计算。 

（2）阶段选拔考核裁判与赛务工作人员劳务费：70～120 元/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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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按实计算。若裁判费由比赛承办单位支付，则基地不再发放，或

由基地补足差额部分。 

（3）翻译工作津贴 

项目翻译（抽签后确定的参赛翻译，非基地所在单位人员）：按

专家组要求完成相关工作，按 120元/小时，每月不超过 40小时，即

不超过 4800 元/月支付，时间周期为强化集训阶段和世赛参赛阶段，

以实际工作按月结算。 

3. 外籍专家交流费用 

（1）专家零用费。标准为 200～300 元人民币/天，上限为 9000

元人民币，报销需要外籍专家签字的原始单据。资助专家工薪报酬的，

不再资助专家零用费。 

（2）专家食宿费。标准为 600元人民币/天，上限为 18000元人

民币，报销需要原始发票。 

（3）城市间交通费。实报实销入（出）境口岸至工作城市一次往

返国内交通费，标准上限为 3000元人民币。 

二、生活补贴 

餐费：选手、教练、专家、翻译、授课教师、工作人员等就餐费：

早餐 10~20元、中餐 20~40元、晚餐 20~40元。 

按照不同训练阶段，为选手提供其他营养食品和相关生活物品保

障。 

三、选手活动费 

包括外出参观费、租车费、影剧展览观摩费等，按制定的计划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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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按实核销。 

四、其他 

以上津补贴等发放对象为非基地所在单位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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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职业技能竞赛办赛期间劳务费支出标准 

一、赛前 

（一）技能竞赛管理团队：包括技能经理、首席专家、副首席专

家，标准为 120元/小时。技能竞赛管理团队赛前编制技术文件（技术

描述和试题）、赛务文件、制定评分细则及召开技术说明会等的总工

作量不超过 100小时。 

（二）场地经理：标准为 70元/小时。场地经理赛前编制比赛基

础设施清单、设计规划比赛场地和比赛车间、安排比赛车间有关人员

配置的工作量不超过 40小时。 

（三）技术支持团队：技术保障团队和赛务保障团队人员，含赛

场运营总管，技术支持团队赛前总人数不宜超过 11人，标准为 70元

/小时。技术支持团队赛前编制赛务手册、准备比赛场地、调试设施设

备、采购耗材、布置环境及其他技术支持和赛务保障工作的工作量不

超过 30小时/人。 

二. 比赛期间 

（一）技能竞赛团队：包括技能经理、首席专家、副首席专家、

执裁专家，标准为 120 元/小时。技能竞赛团队赛比赛期间每天工作

量不超过 12小时/天。 

（二）场地经理：标准为 70元/小时，场地经理比赛期间工作量

不超过 12小时/天。 

（三）技术支持团队：包括技术保障团队和赛务保障团队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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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为 70元/小时，含赛场运营总管，技术支持团队总人数不宜超过

11人。技术支持团队比赛期间总工作量不超过 12小时/天。 

（四）督考员：由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委派督考员，标准为 80元

/小时。督考员比赛期间总工作量不超过 12小时/天。 

（五）辅助人员：标准 30元/小时，辅助人员比赛期间总工作量

不超过 10小时/天。 

三、其他 

职业技能竞赛办赛期间劳务费仅包括世界技能大赛各级选拔

赛，教育部、人社部组织的各类全国大赛，市人社、市教委、市住

建委主办的各类职业技能大赛。 

如上述主办单位针对职业技能竞赛办赛期间劳务费有专项规定，

则依据专项规定要求发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23年 8 月 11日印发 

（共印 3份） 


